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20年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我们对以下事项进行认真审核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的专项说明和

独立意见 

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它关联方不存在占

用公司资金的情况，也不存在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违规占

用资金情况。 

二、关于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1、经核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

担保的情况如下： 

（1）公司控股股东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长沙市排水有限责

任公司向公司提供 5 亿元委托借款，公司以应收账款为上述借款提供质押反担

保； 

（2）公司控股股东长沙水业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的 1 亿元银行借款提供担

保，公司以其他应收款为上述银行借款提供质押反担保。 

2、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为 141,192 万元，

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52,545 万元，实际担保总额占公司净

资产的 86.54%。公司无逾期担保。 

我们认为： 

公司上述对外担保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

违规行为及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 



公司已建立了完善的对外担保制度，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事项，不存在与《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相违背的情形。 

 

 

独立董事：崔松鹤、宋东升、章凯  

二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